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文件
涪财政发〔2022〕918号




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
转发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会计专业技术
人员公需科目学习的通知

涪陵高新区管委会，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根据《财政部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财会［2018］10号、《重庆市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渝财规〔2019〕5号规定，会计专业技术人员每年必须参加公需科目学习，现将《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公需科目学习的通知》〔2022〕114号文件转发给你们，请各单位高度重视，加强宣传、强化监管，每年必须完成相关学习任务。

　　　　　　　

     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

                                   2022年10月13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区委各部委，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法院、检

        察院，区人武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人民团体。                                                             
  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办公室               2022年10月13日印发   






- 3 -
- 1 -

